
泾川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服务机构采购项目

中标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HYZB2022-ZC06J

二、项目名称：泾川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服务机构采购项目

三、中标信息

包号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地址
中标金额
（万元）

一包 废标

二包 废标

三包 废标

四包
三和数码测绘地理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天水市秦州区民主东路 1 号 39.70

五包 废标

六包
陕西世纪蓝土地勘测规
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城东岗 59.76

四、主要标的信息

服务类

一包

因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予以废标

二包

因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予以废标

三包

因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予以废标

四 包

服务范围
负责完成《罗汉洞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泾明乡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文本、图件、说明、地形图测绘、数据库建设等成果。



服务时间 具体按合同约定执行。

服务要求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
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 号)文件精神，以
及省市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安排部署，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
与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启动编制，同时完成批复实施。编
制内容包括：1、现行规划实施评估及风险评估；2、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和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3、国土空间规划战略和目标研究、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研究、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研究、人
口规模预测及国土空间开发供需研究、城镇体系及村庄布局研究、
高质量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研究、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与实施路径
研究、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水资源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研究，在
符合上位规划要求、满足地方保护发展、监测管控的前提下，最
终形成符合省、市相关要求的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文本、
说明、图件、地形图测绘、数据库建设等成果。

服务标准

1）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19]87号)文件；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
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中发[2018]44号）；3）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2019年 1
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4）《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
发[2019]18号）；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
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6）《国
土资源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推进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7]83号）；7）《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
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8）《自然资源部信息化
建设总体方案》（自然资发[2019]170号）；9）《市级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46号）。

五包

因招标文件无法正常解析，予以废标

六包

服务范围
负责完成《飞云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窑店镇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丰台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文本、图件、说明、地形
图测绘、数据库建设等成果。

服务时间 具体按合同约定执行。

服务要求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 号)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
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 号)文件精神，以
及省市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安排部署，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
与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启动编制，同时完成批复实施。编
制内容包括：1、现行规划实施评估及风险评估；2、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和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3、国土空间规划战略和目标研究、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研究、国土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研究、人
口规模预测及国土空间开发供需研究、城镇体系及村庄布局研究、
高质量产业发展与空间布局研究、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与实施路径
研究、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水资源生态保护与合理利用研究，在
符合上位规划要求、满足地方保护发展、监测管控的前提下，最
终形成符合省、市相关要求的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文本、
说明、图件、地形图测绘、数据库建设等成果。

服务标准

1）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19]87号)文件；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
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中发[2018]44号）；3）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2019年 1
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4）《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
发[2019]18号）；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
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6）《国
土资源部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推进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
的通知》（国土资发[2017]83号）；7）《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
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8）《自然资源部信息化
建设总体方案》（自然资发[2019]170号）；9）《市级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自然资办发[2020]46号）。

五、评审专家名单：李建明、姚梦婕、候春、慕娴、孙喜寿。

六、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价格[2011]534 号）文件《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5]299 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

通知》之规定，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成交）供应商在领取中标（成

交）通知书时向采购代理机构予以支付。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人以

项目中标金额为基数×1.46%计取。

标段 中标单位名称 代理服务费

4 三和数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796.20 元

6 陕西世纪蓝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8724.96 元





十四、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泾川县自然资源局的泾川县乡

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服务机构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

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

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泾川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服务机构采购项目,属于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三和数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288 人，营业收入为 11609.302103 万

元，资产总额为 6472.731625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

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本企业对上述

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三和数码测绘地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日 期：2022 年 8 月 29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

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泾川县自然资

源局的泾川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服务机构采购项目采购活动，工

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

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泾川县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服务机构采购项目 ，属于（租赁

与商务服务业）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陕西世纪蓝土地勘测规划设

计有限责任公司）,从业人员 50 人，营业收入为 2287.59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304.46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无 ，属于 无 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无 , 从

业人员 无 人，营业收入为 无 万元，资产总额为 无 万元，

属于 无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

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企业名称（盖章）： 陕西世纪蓝土地勘测规划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日 期： 2022 年 8 月 29 日


		2022-08-30T05:09:12+0000
	none
	I'm the author of the document




